杭州市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奖励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推进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建设，充分发挥低零碳、减污降碳试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创新区建设的引领和支撑作用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浙江省关于开展低（零）碳试点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浙江省低（零）碳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试点建设推进方案（2022-2025）》、《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建设推进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一、资金设立
区财政局每年从上级下拨的环保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，专项用于奖励我区在浙江省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建设中成效明显的单位。
二、奖励对象与条件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试点申报单位，可申请奖励：
（一）评选上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，并通过省试点赛马评估；

（二）评选上浙江省低（零）碳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试点，并通过省试点赛马评估。
 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奖励标准
根据省赛马评估结果等级分四档差别化奖励，A档一次性奖励220万元、B档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、C档一次性奖励 180万元、D档不予奖励。
（二）低（零）碳乡镇（街道）试点奖励标准
根据省赛马评估结果等级分三档差别化奖励，A档一次性奖励80万元、B档一次性奖励60万元、C档不予奖励。
（三）低（零）碳村（社区）试点奖励标准

根据省赛马评估结果等级分三档差别化奖励，A档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、B档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、C档不予奖励。
四、奖励资金申领和拨付流程

（一）试点单位申报。满足前述奖励条件的试点申报单位，向属地镇街（场）、平台提交相关书面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属地镇街（场）、平台初审。属地镇街（场）、平台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符合性和真实性等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的盖章确认后报生态环境萧山分局。
（三）部门审核。生态环境萧山分局对申请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
（四）区财政局按照相关规定程序拨付奖励资金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奖励资金申请表一式四份（盖章）；

（二）列入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试点的通知或决定等；
（三）省试点赛马评估结果等级相关凭证材料；
（四）其他必要的相关资料。
 六、附则

1.试点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大环保违法违规情形的；有重大恶意失信记录的；发生重大环保事故、重大群体性事件，造成重大影响的不予奖励。

2.同一试点已获得中央、省和市级财政同类奖励的，区级资金对同一事项不予以重复奖励。
3.各试点申报单位应如实报送相关材料，对于虚报冒领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项目奖励资金的，追回已经发放的款项，取消其申请资格。

4.各试点申报单位应及时将通过属地镇街（场）、平台审核的申报资料报生态环境萧山分局，超出本办法有效期的不予受理。

5.本办法由生态环境萧山分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6.本办法自2023年*月*之日起开始执行，施行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
附：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项目奖励资金申请表

附1
萧山区低零碳镇（村）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

奖励资金申请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	试点名称
	

	所在镇（街）、平台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试点类别
	(减污降碳协同试点
□低（零）碳乡镇（街道）试点
□低（零）碳村（社区）试点

	列入试点文件文号
	
	日期
	

	赛马评估等级
	□A    □B   □C   □D 

	申请奖励金额（万元）
	

	申报单位意见
	镇街初审意见

	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	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生态环境萧山分局、区财政局各二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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